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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北京市海淀区体育场馆管理中心
乙方：北京金尚云浪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鉴于甲乙双方于2025年4月1日年至2026年3月31日签订的《北京市海淀区体育场馆管理中心（温泉中心）救生服务项目合同》（以下称“原合同”）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就服务期限延长事宜达成如下补充协议。
一、协议期限
1.本协议期限为36天，自2026年4月1日起至2026年5月6日止。
二、协议内容
1.本协议为原合同的补充协议，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，原合同的内容继续有效，双方应按原合同的约定继续履行。
2.本协议内容与原合同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为准。
三、协议金额及结算方式
1.协议金额为97,113.60元，按原合同金额（984,624.00元）日均费用标准进行核算，计算公式：984,624元÷365天×36天=97,113.60元。
2.甲方在本协议期限届满且乙方按原合同标准提供服务后5日内一次性支付。
3.乙方收款前应当向甲方开具有效发票，否则，甲方有权顺延付款期限。
四、责任与义务
1.在本协议期间，乙方应严格履行原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和安全保障义务，确保游泳馆救生工作的正常开展，并对服务期间内的安全事故承担相应责任。
2.本协议期限届满后，如双方未续签新合同，乙方应配合甲方完成服务交接工作，确保场馆运营平稳过渡。
五、其他
1.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2.本协议一式肆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3.本协议自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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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：
联系电话：
地址：
邮编：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日
合同经手人：
联系电话：


乙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：
联系电话：
开户行全称：
银行账号：
地址：
邮编：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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